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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项目  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　　　　注

保教费

代管费

一、日托班幼儿园：

　　一级园：700元/月

　　二级园：580元/月

　　三级园：380元/月

二、全托（寄宿）班

保教费标准可在相应

等级日托班标准上上

浮，幅度不超过50%。

100元/学期

一、按照一级幼儿园标准新建的幼儿园，预评为二级或三级的，

参照相应等级收费。没有确定等级的幼儿园参照三级园收费。

二、幼儿园保教费按学期收取，不得跨学期预收，家长要求按月

交费的，应按月收取。学期初和学期末不足一个月的，保教费按日计

算（月保教费标准÷该月工作日×该月在园天数）。代管费按学期预

收，单独核算，期末列出清单向幼儿家长公布，多退少不补；膳食费

按实际发生费用计收，每月向幼儿家长公布账目。

三、幼儿入园后因故休园期满一个月及以上，并事先办理休园手

续的，减半收取保教费；幼儿因故退（转）园的，幼儿园应按幼儿的

实际在园时间计算应收保教费，多余部分退还幼儿家长。按学期收取

保教费的，一学期按5个月计算，30天折算为一个月，不足30天的按一

个月计算。按月收取保教费的，一个月按30天计算，不足15天的按

15天计算，超过15天的按一个月计算。

四、日托幼儿在超过规定的在园时间（7：30之前和16:30以后）

需早送或晚接，可据实收取困难班费。

五、3周岁以下婴幼儿保教费标准按照相应等级日托班标准最高

上浮60%；实行半日制托班的保教费标准按照相应等级日托班标准的

80%收取。全托（寄宿）班、寒暑假、法定节假日（休息日）期间向

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的，保教费标准可在相应等级日托班标准的基

础上上浮，幅度不超过50%。

六、根据《杭州市财政局 杭州市教育局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关于转发<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杭

财教〔2021〕14号）、《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办法》规定，纳入

资助对象的学生（含城市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、烈士

子女、持证残疾学生、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生、低收入农户家庭学

生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特殊群体和经认定符合资助条件的其他

群体）减免保教费。公办幼儿园符合条件幼儿按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价

格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的保教费标准免交保教费。

七、本收费标准自2021年秋季开学起执行，原在园幼儿保教费仍

按原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到离园为止。

2021学年杭州市区幼儿园收费公示栏

收费范围

大中小托班

幼儿

杭发改价格〔2021〕211号

大中小托班

幼儿
杭发改价格〔2021〕211号



2021学年杭州市区免费义务教育收费公示栏

监督电话:12345

一、根据杭政函〔2006〕11号及杭教计〔2008〕2号、杭财教〔2008〕16号、杭价费〔2008〕9号文件规定，全市实行城乡义务教

育免收杂费（含信息技术费）、课本费和作业本费。

二、根据杭教计〔2010〕4号、杭价费〔2010〕49号、杭财综〔2010〕130号文件规定，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住宿费。根据

浙财综〔2017〕19号文件规定，取消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住宿费。

三、根据杭价费〔2011〕181号文件规定，学校为学生首次办理的学生证、借书证、就餐卡、校园一卡通、毕业证书等学生在校

学习生活时使用或应当取得的各类证、卡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学校除向自愿入伙的学生收取伙食费和补办证、卡工本费外，严禁收

取其他任何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用。

四、根据《杭州市财政局   杭州市教育局   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<浙江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>的通

知》（杭财教〔2021〕14号）、《浙江省学生资助对象认定办法》规定，纳入资助对象的学生（含城市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

生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持证残疾学生、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生、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特殊群体和经认定符

合资助条件的其他群体）实施营养改善计划（免费提供中餐或晚餐）和生活补助（生活补助标准为寄宿制小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，寄

宿制初中生每生每年1250元；非寄宿制小学生每生每年500元，非寄宿制初中生每生每年625元）。残疾学生免收生活护理费。

五、学校若擅自设立收费项目，超过标准收费，家长有权拒绝缴纳，并可向教育、市场监管、发改等部门反映和举报。



一、纳入资助对象的学生（含城市低保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

学生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持证残疾学生、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

生、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特殊群体和

经认定符合资助条件的其他群体）可申请享受教育资助。教育资

助 项 目 和 标 准 可 登 录 杭 州 市 教 育 发 展 服 务 中 心 网 站

（https://jyfz.hzedu.gov.cn/）的“办事指南”栏目中查询。

二、代收费包括课本、作业本、国防教育(军训)、爱国主义

教育、体检等费用。课本费为列入省教育厅公布的《教学用书目

录》教科书和经省教育厅审定的列入教学配套的必备的音像教材

费用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课本费在省教育厅没有统一公布《教

学用书目录》之前按实际用书情况合理确定；作业本费为教学计

划所需的学生作业本用量费用。讲义资料等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

项，不得列入代收费内容。代收费实行多退少不补，学期结束时

学校应向学生家长公布代收费使用清单。学校为学生首次办理的

学生证、借书证、就餐卡、校园一卡通、毕业证书等学生在校学

习生活时使用或应当取得的各类证、卡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，补

办时可以按成本收取工本费。除上述规定的代收费外，学校不得

自行增加代收费内容。

三、省级特色高中按重点学校学费标准收费。

四、住宿费含水电费。公寓化管理的住宿费标准报发改部门

另行核定。

监督电话:12345

350元/学生·学期 杭价费〔2011〕181号 学生

住校

学生
住宿费

代收费

200元/学生·学期

杭价费 2000 088号

杭教计〔2000〕012号

杭财综〔2000〕237号

〔 〕

收费
项目

  收费标准 收费依据 备　　　　注
收费
范围

学生

2021学年杭州市区高中收费公示栏

学费

普通高中：

一般学校：600元/学生·学期

重点学校：1000元/学生·学期

杭价费 2000 088号

杭教计〔2000〕012号

杭财综〔2000〕237号

〔 〕

浙财教〔2013〕1号

国办发〔2015〕52号

职业学校：
一、二、三年级所有在校学生

免除学费（非民族地区且非戏

曲表演类专业学生除外，具体

包括非民族地区中等职业学校

设置的音乐表演、舞蹈表演、

曲艺表演、戏剧表演、杂技与

魔术表演、木偶及皮影表演及

制作和服装表演等专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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